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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使其能

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兼顧學業與訓練，以求運動技術的精進，繼續為國

爭光，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二條之一及「國家培訓隊進駐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培訓期間之大專校院專班課程執行要點」規定，訂定「國立宜蘭大學

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暨調訓期間成績處理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校運動傑出學生之界定如下： 

獲國家徵召移地訓練（含儲訓、培訓及陪練），或獲選參加國際性運動會、

職業賽、公開賽及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舉辦之錦標賽選手或教練。 

三、申請程序：凡符合第二點資格，且因參加國內外之訓練及比賽，在學期中

需要請假超過三分之一以上而致課程無法順利修讀者，須依規定於該學期

申請停修課程截止前提出，其程序先經由所屬系、所依第二點得邀請運動

教育中心進行專業審查認定後，由系、所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專案簽准

後實施。 

四、經本校核准運動傑出之學生其彈性修讀課程方式如下： 

（一）學業成績及每學期選課之最低學分數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修習科目及授課教師之聘請由申請學生所屬系、所規劃及審查，並

提報教務處核備，其鐘點不計入任課教師學期規定授課時數內。 

（三）除正常授課時間外，得於晚間、例假日及寒暑假開課或補課，或運

用遠距教學方式授課。 

符合第二點資格者，除依前項彈性修讀課程外，並得選擇修讀在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地點上課之專班課程。 

前項專班課程，由國訓中心邀集調訓選手或教練原就讀學校代表組成之校

際課程委員會共同規劃，協助處理修習學分、授課教師及成績彙送等行政

事務。 

五、學生調訓國訓中心期間成績處理原則： 

（一）調訓期間每學期修課學分數，大學部學生不超過十六學分（含重

修），當學年度畢業之學生，得增加四學分；碩、博士班學生不超過

九學分，以不影響專長訓練為原則，惟已逾加退選期間始獲調訓

者，得不受停修一科之限制。 

（二）調訓學生於開學或調訓報到之前需持體育署公文至本校辦理課業銜

接及請假手續完成之後，始可離校前往報到。 



（三）授課完畢一週內請調訓單位檢送學生每科目成績並彙整造冊，函送

本校學生所屬系、所存檔備查，成績逕送教務處登錄。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並得視實際情形提教務

會議專案處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